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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建立终身职业培训制度下的技能人才培养规则体系 
 

山东劳动技师学院  崔秋立 
 

    国务院《关于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的意见》指出,建立并推行覆盖城乡全体劳动者、贯

穿劳动者学习工作终身、适应就业创业和人才成长需要以及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终身职业技能培

训制度,实现培训对象普惠化、培训资源市场化、培训载体多元化、培训方式多样化、培训管理规

范化。这对技能人才培养以及职业培训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也指明了改革发展的方向。 

    近些年来,我国技能人才培养取得了显著成绩,技能人才总量和水平有了大幅度提升。但总体

来看,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还很不适应。究其原因,既有思想观念、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影响,也有产

教融合不深入、培养供给侧不能满足经济社会需求等问题。其中,尚未建立起与终身培训制度相适

应的技能人才培养规则体系,也是原因之一。 

    存在的问题 

    第一,技能人才培养依附于学历体系,用学历层次体现技能水平。比如将技工培养纳入中等或

高等教育体系中,而与实际技能水平相脱节。技工院校尽管可以培养技师层次的高技能人才,但依

然只能属于中职范畴。 

    第二,过分注重全日制培养,而不重视弹性学制和其他灵活多样的培养形式。当前技能人才的

培养周期参照学制教育,与实际需要不相符。如某职业的技师需要 4 年培养时间,而中职学校学制

只有 3年,毕业时那么只能中断培养。而某种职业高级技工只需培养 1年,也要完成 3年学业。 

    第三,在学制培养中,对学生有过多的身份限制。在职职工、在校大学生,不能注册为职业院校

学生,不能同时接受技能培养。有些学生因超过规定年龄,相关学校被认定为违规招生。这使大量

具有较高素质的劳动者,失去参与职业培训、提高职业技能的机会。 

    上述问题的产生,原因在于没有把职业教育和培训置于终身职业培训制度的语境下,没有遵循

技能人才成长规律来进行制度设计。结果必然是大大影响技能人才的培养规模和质量,也限制了部

分职业院校特别是技工院校作用的有效发挥,导致部分院校陷入发展困境。 

    主要对策 

    改变技术工人和技能人才培养状况,应当按照建立面向全体劳动者的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的要

求,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建立适应新时期技能人才培养的规则体系,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充分

发挥技工院校和各类职业院校的作用,创造技能人才培养的新局面。 

    一是大力推行企业新型学徒制。 

    新型学徒制是以企业为主体,采取企校合作的方式,对企业员工进行技能培养,“招工即招生,入

企即入校”。由于培养对象是企业员工,直接作用企业生产服务质量和水平的提升,较之于其他培养

模式,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企业也有较高的积极性和较高的关注度,能够在各种资源上给

予保障和支持,故更能够取得实效。而且,这种模式完全是按需定制,有利于实现产教有机融合,避免

职业教育资源的浪费和资金投入的盲目性,具有非常高的“性价比”。 

    因此,应当按照国务院要求全面推行新型学徒制,并作为职业技术教育的主要形式进行推广。

应研究参照英国等国家的相关制度,由企业确定培养计划,根据培养目标选择合作学校,学员不论身

份、年龄、文化程度、学历水平,均可注册在校学生。 

    学校根据企业需求,设计相关课程,确定学制长短,充分发挥师资、实训等资源优势,立足于企业

岗位标准,采取工作本位、工学结合的方式进行培养。 

    各级政府要运用资金杠杆,调动企业积极性,支持新型学徒制的开展;同时研究制定“学位学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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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办法,使技能人才培养向高知识群体拓展。 

    二是破除身份界限,更广泛地动员各类社会成员参与技能培养,走技能成才之路。 

    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既要与学历教育相衔接,又不能捆绑于受制于学历教育,而是要成

为开放体系。无论谁,在任何年龄段、学习段、工作段,都可以各种形式参与职业教育,职业院校可

以满足任何人提升技能的需求,真正做到“面向人人”。 

    由于职业院校生源对象不再限于初高中毕业生,各级政府也就大可不必追求“职普比”,职业

学校也不必都去争抢初、高中毕业生这块“蛋糕”。在国家政策引导下,随着技能人才待遇不断提

高,技能岗位吸引力不断增强,只要立足于培养质量的提高,职业院校就不会缺乏生源供给。而吸引

高知识群体参与职业技能培训,也更有利于培养面向新兴产业的知识型技能人才,改善技能人才队

伍的结构,提升技能人才的整体水平。 

    三是建立相应的规则体系,与终身培训制度相适应,与面向人人的职业教育体系相适应。 

    技能人才培养的规则体系也要相应地进行调整和完善。 

    第一,改革招生注册体系。不仅在职职工可以注册,而且在校大学生在就业年度也可注册为技

工院校或其他职校学生。只要能够满足技能培养的规定课时,经过考核鉴定合格,都可以取得相应

的毕业证书和职业资格。 

    第二,调整资助体系,扩大范围,对于各类注册的学生,不论身份如何,只要能够保证规定学习课

时,都可以据实给予资助或是技能培训补贴。 

    第三,建立灵活多样的学制制度。职业院校可以实行学分制、学分银行、弹性学制等,以适应

各类人员的需求。同时,学制长短不能简单参照学科教育体制,要根据技能人才培养规律来确定。 

    第四,开发相应的课程体系,推行模块化教学以及各种专业培训包,有针对性地对不同学生进行

培养,缺什么、补什么。 

    第五,建立多元评价体系,对学生可以采取社会化鉴定、企业岗位能力评价等多种方式,进行学

业水平和技能水平评价。借鉴国际经验,国家可研究建立职业资格与学历互认互通制度体系,使学

生毕业后可有继续升学或参加工作等多重选择,为学生职业和学习生涯拓展广阔的空间。 


